
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

通知 

为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根据国务院和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等部门，以及安徽省人民政府规范土地出让收支

管理等文件精神，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严格土地出让收入征收管理 

 

(一)严格土地报批和征收管理。土地报批和征地补偿费

用实行专户核算，由市国土资源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省国土厅

分配的年度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统一预建设用地报批费用，

并纳入同级财政土地出让成本（除单独选址外，建设用地报

批费用一律由县区政府缴纳）。在建设用地批复下达后，报

批费用包含在市财政与各区财政成本清算中。 

 

各级政府不得要求（安排）非财政资金进行征迁安置、

垫付征地拆迁费用。 

 

(二)严格土地收储管理。土地储备开发中心具体负责土

地储备的实施工作，实行“一个池子蓄水”。市土地储备开



发中心会同市国土资源、规划、财政等部门和人民银行，根

据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土地市场供需状况等，于每年 12 月底

前编制下一年度土地储备计划，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三)严格实行建设用地净地出让制度。出让的建设用地

必须是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无法律经济纠纷、

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的

“净地”。禁止“毛地”出让，禁止以不公开形式给特定对

象特殊政策，从严控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 BT、BOT 等建

设项目捆绑，从严控制商住用地出让与工业、文化、旅游、

商贸市场等项目捆绑，从严控制政府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进行

土地一级开发。 

 

（四）严格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工业用地和商

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包括配套的办公、

科研、培训等用地），以及同 1 宗土地有 2 个以上意向用地

者的，一律实行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公开出让。严禁通过补

办用地手续等形式规避招标拍卖挂牌出让。 

 

（五）严格控制土地用途变更、规划调整。任何单位和

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变更土地用途、调整使用规划。土地



使用者违反上述规定的，规划、国土、建设、房管等部门不

得为其办理有关证明或手续，不得对变更土地用途、容积率

等条件的工程进行综合验收备案。确需改变土地用途的，经

市政府批准，按照土地储备有关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一律重新实施招拍挂公开出让。 

 

（六）严格控制协议出让。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除依

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应当采用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

式外，方可采取协议方式，主要包括以下情况： 

 

（1）供应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

地以外用途的土地，其供地计划公布后同一宗地只有一个意

向用地者的； 

 

（2）原划拨、承租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办理协议出让，经

依法批准，可以采取协议方式，但《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

《国有土地租赁合同》、法律、法规、行政规定等明确应当

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公开出让的除外； 

 

（3）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申请办理协议出让，经依法批

准，可以采取协议方式，但《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法律、

法规、行政规定等明确应当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公开出让的



除外； 

 

（4）出让土地使用权人申请续期，经审查准予续期的，

可以采用协议方式； 

 

（5）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明确可以协议出让的其他情

形。 

 

（6）符合下列条件的工业用地可以办理协议出让：一是

由于城市规划调整、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企业转型等原因，

土地使用权人已依法取得的国有划拨工业用地补办出让、国

有承租工业用地补办出让，符合规划并经依法批准，可以采

取协议方式。二是政府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

搬迁的工业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经市国土资源行政主

管部门审核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收回原国有土地使用权，

以协议出让或租赁方式为原土地使用权人重新安排工业用

地。三是采矿、采石、采砂、盐田等地面生产和尾矿堆放用

地可协议方式出让。 

 

（七）严格规范棚户区改造项目供地。已开工建设但未

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住房中涉

及的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和符合条件的公共租赁住房建



设项目可以通过划拨方式供地；规模较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

可以通过搭配出让方式供地；属于原拆原建且利用企业原有

存量划拨住宅用地的，可以采取协议出让方式办理供地手续。

新建棚户区改造项目用地一律由市土地储备开发中心收储，

统一纳入全市供地计划，实行净地后以招拍挂方式公开出让。 

 

（八）严格土地合同（租赁）及划拨决定书管理。国有

土地出让合同（租赁合同）、划拨决定书中，必须明确项目

投资额、开竣工时间、规划条件、土地出让价款（租金）和

划拨土地价款的总额、缴付时间和缴付方式、违约责任等内

容。对于经批准依法改变土地用途的，必须在土地出让合同

中明确应补缴的土地价款。对于未按规定缴清全部土地价款

的单位和个人，国土资源部门不得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也

不得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发证。 

 

（九）严格土地出让优惠政策。除国务院有明确规定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减免缓缴或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不

得擅自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以“招商引资”、“旧城改造”、

“国有企业改制”等名义减免土地出让收入，不得以土地换

项目、先征后返、代缴或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

严禁以优惠价格或“零地价”出让土地；不得违反规定通过

签订协议等方式，将应缴地方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由国有



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直接将征地和拆迁补偿费支付给村集体

经济组织或农民等。 

 

（十）严格依法征收土地出让金。市国土资源局根据成

交确认书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受让单位

开出<<土地出让金缴款通知书>>，同时开出让金缴款书（即

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受让单位在规定的时间

内缴清土地出让金，方可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任何人不得

减征、免征、缓征土地出让金。 

 

国土资源部门与土地受让人在土地出让合同中依法约

定的分期缴纳全部土地出让价款的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 年。

特殊项目，经市政府土地委员会研究批准，可以约定在 2 年

内全部缴清。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价款的 50%

（所有合同附件报财政部门备案）。 

 

二、实行市与区土地出让收入分成 

 

经营性用地土地出让收入在市财政部门按照国家、省、

市规定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交通建

设资金、土地出让业务费、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5 项资金后市

与各市辖区政府（含山南新区管委会）按比例分成，土地出



让成本性支出均在区级分成比例范围内列支。 

 

（一）棚户区改造和老城区综合改造项目土地出让收入，

计提 5 项资金后，按照市区 2:8 比例分成。 

 

（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出让收入，计提 5 项资金后，

按照市区 5：5 比例分成。 

 

（三）市土地储备机构直接收储的其它土地出让收入，

按规定扣除应计提的费用和成本后，净收益实行市区 9：1 分

成。 

 

各类开发园区工业仓储用地土地出让收入，不实行市与

区（管委会）按比例分成，计提 5 项资金后拨付各区（管委

会）。 

 

土地出让收入市财政在清算环节不再进行宗地成本核

算，市财政直接将区级分成所得拨付各区财政。对从土地出

让收益中计提的专项资金，按照政策规定，由市财政在核算

土地出让收益时统一计提。 

 

三、规范土地出让支出管理 



 

（一）严格土地出让支出范围。土地出让收入的支出范

围包括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支农支出、城

市建设支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土地出让业务费和

支付破产改制国有企业职工安置费等其他支出。各地、各部

门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 号）、《财政部国土资

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收支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综[2006]68 号）等文件规定的使用范围安排土

地出让支出。不得虚列土地出让支出，不得使用土地出让收

入修建楼堂馆所、购买公务用车、发放津贴补贴、弥补行政

经费不足等。 

 

（二）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和被征收入合法权益。严格

按照国家征地补偿有关规定，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利益。要

妥善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养老问题，确保被征地农民的

生活水平不因土地被征收、征用而降低。被征地农民参加有

关社会保障所需的个人缴费，可以从其所得的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中直接缴纳。 

 

四、严格土地出让收支预算管理 

 



（一）加强土地出让收支预算编制工作。土地出让收支

预算是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的组成部分，市级土地出让收入

全额缴入市国库，支出一律通过政府基金预算从土地出让收

入中予以安排，实行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管理。土地出让

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是落实土地出让收支纳入政府性基

金预算管理的基础。市国土部门将土地出让收入收缴至非税

收入汇缴专户，财政部门要严格执行 10 个工作日划转国库

的规定。 

 

土地出让收支预算的编制要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和

资金保障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年度用地规模和土地供应规

模，以收定支，收支平衡，不留缺口。土地出让收支预算应

当与一般公共预算保持相互衔接，并按规定程序报经同级人

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对于未列入土地出让支出预算的各

类项目，包括土地征收项目，一律不得通过土地出让收入安

排支出。 

 

（二）加强国有土地储备资金管理。要切实加强土地储

备管理，合理编制土地储备计划，合理确定土地储备规模，

加快储备土地开发供应进度，有效降低储备成本。实行土地

储备资金预决算管理制度，国土资源部门（市土地储备开发

中心）根据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编制土地储备资金收支预算，



报财政部门审核；年终按规定向财政部门报送土地储备资金

收支决算。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土地储备资金使用监管，严禁

挤占、挪用土地储备资金。 

 

（三）建立健全土地出让收支信息共享机制。市财政部

门、国土资源部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加强土地出让收支

的定期对账，完善土地出让收支统计报表体系，确保土地出

让收支统计数据及时、准确、真实。市国土资源部门要会同

市财政部门，建立健全土地出让、储备、收支信息共享制度，

及时提供相关报表和资料，掌握土地市场运行情况和土地出

让收支政策执行情况，共同分析问题，形成工作合力。 

 

五、严肃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纪律 

 

（一）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监管。各级政府及财政、国土、

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土地出让收支征管，严禁领导干部

违反法律法规、其他政策性规定以及议事规则等，干预和插

手土地出让管理。各地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土地出让管理事

项记录在案制度，切实维护土地出让收支管理政策的严肃性。

对土地出让收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开展自查、排查、

督查工作，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

处。 



 

（二）实行土地出让收支管理责任追究。对于违反规定

干预土地出让管理、违规换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拖欠土地出

让收入、未及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收入、未将土地出让收支

全额纳入地方基金预算管理、已收缴的土地出让收入未按规

定及时缴入地方国库、越权减免缓缴或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

入等行为，要严格依照中纪委、监察部《关于领导干部利用

职权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

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为个人和亲

友谋取私利的处理规定》（中纪发〔2004〕3 号）、《财政违

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等有关规定进

行处罚，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责任。 


